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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道路等基础设施。 项目总投资 19,000.00万元 (人民币
壹亿玖仟万元整) , 其中申请专项债券 15,000. 00万元
(人 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) ,财政配套资金4,000.00万元
(人民币肆仟万元整) 。
2.建设周期： 建设期2年 (2025年9月—2027年6

月) , 运营期8年 。

二、 合法性审查

第三部分 专项评价报告审

1.立项程序： 项目已取得库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
批复 (文号： 库发改基字〔2025〕 189号) , 符合《预算法》
第三十五条关于“公益性资本支出” 的用途限制 。
2. 收益平衡： 根据新疆驰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

的财务评价报告 (新驰立咨字〔2025〕 7号) ,项目运营期
内预计收入42;617.40万元，扣除运营成本及税费后净收
益28286.38万元， 可覆盖专项债券本息21,750.00万元，
满足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 第六条关于“专
项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偿还资金来源” 的要求 。
3.期 限匹配： 专项债券期限-10年，与项目运营周期及

收益实现周期相匹配，符合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
第九条关于“专项债券期限与项 目期限相匹配”的规定。
压力测试表明，项 目收益覆盖倍数达1. 04倍至 1.30倍 ，
风险可控。

验
新疆驰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持有财政部门核发的有

效执业证书，其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已对项目收益预测、
成本核算及偿债能力进行审慎测算。 报告显示，在 债券存
续期内，项 目净现金流可覆盖债券本息，且通过压力测试
验证收益波动下的风险抵御能力。 本所认为，该报告程序
合法、 内容完整，可 作为专项债券发行的财务依据。

第四部分 偿债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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